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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李俊俋等16人，鑒於現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規定該法之施行細則，須由內政部會同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惟，現採選政、選務分立，未收監督之效，反造成行政機關影響獨立機關之質疑聲浪不斷；況且中央選舉委員會早已法制化，實應將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之制定回歸至中央選舉委員會業務，以確保相關選務或選政之公正與公平，爰此，建議修訂「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一條及第一百十六條」條文，確認中央選舉委員會為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之主管機關，並將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獨立制定。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世界各國之選舉機關多以獨立機關之形態存在，主要目的在於讓選舉機關能夠獨立運作，避免政治黑手伸入獨立性機關，以符中央選舉委員會獨立性與公正性之初衷。現行「選政」、「選務」分立，將「選政」歸屬內政部，中央選舉委員會則負責「選務」。此雖具監督、制衡、透明、公開之目的，惟，實際執行卻難以避免中央選舉委員會適用選罷法規實施選務時，內政部以選政機關之姿要求中央選舉委員會投入選務須滿足內政部法令見解，反損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選務之獨立性。

二、中央選舉委員會已完成法制化，為確立其為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之主管機關，以避免法律適用之疑義，因而將修訂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一條規定。

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主要規範我國人民直接選舉總統、副總統相關事項，堪為彰顯我國民主選舉制度之重要法律之一，由獨立機關制定該法施行細則對相關選務、選政公平性之維護有其必要性。爰此，建議將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一一六條加以修訂，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制定該法施行細則，以減少選務、選政事務分立之爭議，同時呼應中央選舉委員會已法制化之現況，降低中央選舉委員會執行選務綁手綁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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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本法依憲法第四十六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制定之。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本法主管機關為中央選舉委員會。
	第一條　本法依憲法第四十六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制定之。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為減少選務、選政分立所滋生之爭議，確保選舉、罷免事項之公開與公正，並呼應中央選舉委員會已法制化之現況，爰此，建議修訂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一條條文，明定本法主管機關為中央選舉委員會。

	第一百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第一百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內政部會同中央選舉委員會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配合第一條條文修正，修訂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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